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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度汉江中级人民法院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填报日期：2022 年 3 月 10 日

单位名称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

基本支出总额 2317.65 项目支出总额 1208.45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 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 分*执行率）

部门整体

支出总额
3826.27 3526.1 92.16% 18.43

年度目标 1：

（40 分）

核算好人员支出、日常公用支出等，保障工资福利正常发放，保障审判工作正

常运转。集中精力、集中资源全力办好案件，全面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，审

理刑事案件、民事案件、行政案件、再审案件、减刑假释等案件。提高本院各

类案件的执行率，加强各级法院的执行联动，加大化解“执行难”力度，转变

执行作风，规范执行行为和队伍建设。

年度

绩效

指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长期未结案件数量 ＜10 0 10

时效指标 审限内结案率 90% 96% 10

效益

指标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内部机构、人员、制度满足

需要
90% 100% 10

社会效益

指标
案件质量评查得分 90 分以上 96 分 10

年度绩效目标

2（40 分）

完成后勤保障工作，保障综合审判办公大楼的电梯、给排水、供电、消防等各

系统的正常运行，保持办公大楼清洁卫生、绿化达标，提供必要安保服务，确

保干警及群众安全。保障全年全院信息化系统稳定、高效安全运行，及时解决

各子系统运行中发生的各类软、硬件故障，确保信息安全。

年度

绩效

指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
成本指标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10

质量指标 庭审及会议中途故障率 ≤2% ≤2%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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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社会反响效果 ≥ 90% 98% 10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支撑线上线下“一站式”诉

讼及审判服务
支持 支持 10

总分 98.43

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无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
优化预算绩效目标，使绩效目标更加贴合本单位实际，编制部门预算更加科学

合理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

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

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

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

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合理

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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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办案业务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填报日期：2022 年 3 月 10 日

项目名称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办案业务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项目实施单位
湖北省汉江中

级人民法院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□√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□√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□√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 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 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

资金总额
520.56 502.12 96.46% 19.29

年度

绩效

目标 1

（80

分）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年结案数量 3200 3027 8

数量指标 长期未结案件数量 ＜10 0 10

质量指标 案件信息录入达标率 ≥93% 100% 10

质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≥90% 91.11% 10

成本指标 案件办案成本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10

时效指标 正常审限期内案件结案率 ≥90% 96% 1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社会反响效果，与质量指标

相同
≧90% 100% 5

社会效益
内部机构、人员、制度满足

需要，项目经费有保障
≧90% 100% 5

社会效益 案件质量评查得分 90% 96% 5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度指

标
内部机构、人满意度 满意 满意 5

总分 97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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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年初预算绩效未完成指标包括年结案数量，未完成原因主要是因 2021 年最高人

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作出了调整，大幅提高了基层

法院管辖范围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有所减少，年结案数量相应减少。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
强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，并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预算金额。预算编制时，应

根据案件类型比重变化，对审判执行业务经费支出的各项权重进行调整。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

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

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

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

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合理

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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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填报日期：2022 年 3 月 10 日

项目名称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项目实施单位
湖北省汉江中

级人民法院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□√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□√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□√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 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 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

资金总额
393.85 389.32 98.85% 19.77

年度

绩效

目标 1

（80

分）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年度计划工作完成率 90% 100% 10

数量指标 公共设施完好率 90% 97% 10

质量指标 服装质量验收合格率 95% 100% 10

质量指标
各项任务完成达标率高，满

足工作所需
90% 100% 10

时效指标
大楼日常维护检修按时进

行，故障及时检修处理
90% 95% 10

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控制率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10

效益

指标
社会效益 社会反响效果 90% 95%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度指

标
后勤服务保障满意度 90% 96% 10

总分 99.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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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无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
加强绩效全流程管理，在年初预算、预算执行、政府采购、合同管理等各方面

实施绩效评价。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

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

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

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

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合理

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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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信息化建设（运维）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填报日期：2022 年 3 月 10 日

项目名称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（运维）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项目实施单位
湖北省汉江中

级人民法院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□√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□√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□√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 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 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

资金总额
60.2 58.06 96.45% 19.29

年度

绩效

目标 1

（XX

分）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审判信息公开率 80% 100% 10

数量指标 案件存储数据百分比 90% 100% 10

时效指标 信息系统数据适时更新率 100% 90% 8

时效指标 信息系统运维保障及时率 100% 95% 9

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控制率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1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 法院信息共享率 90% 97% 10

社会效益
支撑线上线下“一站式”诉

讼及审判服务
支持 支持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度指

标
信息化技术支持满意度 满意 满意 10

总分 96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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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科技发展对信息化运维服务要求日益增高，但运维服务在主动性和可预见性方

面仍在一定欠缺，需予以加强。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加强信息化运维人员的培训工作，早日适应信息化维保新挑战。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

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

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

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

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合理

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